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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备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药监综药注〔2021〕94号

发布时间：2021-10-29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局：

　　按照《国家药监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2021年第22号）（以下简称《公告》）规定，为规范中药配

方颗粒的品种备案管理，确保备案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21年11月1日起，中药配方颗粒品种实施备案管理。在上市销售前，应当按照《公告》有关规定，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

（https://zwfw.nmpa.gov.cn/）“药品业务应用系统-中药配方颗粒备案模块”备案，并获取备案号。用户注册流程参考《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

（2020年第145号）。

　　二、中药配方颗粒在其生产企业所在地取得的备案号格式为：上市备字+2位省级区位代码+2位年号+6位顺序号+3位变更顺序号（首次备案3位变更顺序号为000）；

跨省销售使用取得的备案号格式为：跨省备字+2位省级区位代码+2位年号+6位顺序号+3位变更顺序号（首次备案3位变更顺序号为000）。

　　三、中药配方颗粒的备案资料应当按照中药配方颗粒备案模块中的填报说明提交，并保证备案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可溯源性。

　　四、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备案号生成之日起5日内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统一公布有关信息，供社会公众查询。信息包括：中药配方颗粒名称、生产

企业、生产地址、备案号及备案时间、规格、包装规格、保质期、中药配方颗粒执行标准、中药饮片执行标准、不良反应监测信息（若有）等。

　　中药配方颗粒备案内容中的炮制及生产工艺资料、内控药品标准等资料不予公开。

　　五、中药配方颗粒的备案信息不得随意变更。已备案的中药配方颗粒，涉及生产工艺（含辅料）、质量标准、包装材料、生产地址等影响中药配方颗粒质量的信息拟发

生变更的，应当按上述程序和要求报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备案完成后，中药配方颗粒的备案号自动更新。

　　其他信息拟发生变更的，可通过中药配方颗粒备案模块自行更新相应的备案信息，备案号不变。

　　六、年度报告应当自取得备案号后下一年度开始实施，于每年3月31日前应通过中药配方颗粒备案模块提交。

　　七、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备案公布后30日内完成对备案品种的审查，必要时组织开展现场核查与检验。中药配方颗粒品种的备案资料可供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监督检查及延伸检查使用。

　　八、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取消备案，并在中药配方颗粒备案模块公开相关信息：

　　　　（一）备案资料不真实的；

　　　　（二）备案资料与实际生产、销售情况不一致的；

　　　　（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的；

　　　　（四）备案人申请取消备案的；

　　　　（五）备案后审查不通过的；

　　　　（六）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风险的；

　　　　（七）依法应当取消备案的其他情形。

　　九、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的中药配方颗粒的备案，除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办理外，还应当符合国家的其

他有关规定。

　　十、自2021年11月1日起，中药配方颗粒应当按照《公告》规定进行生产。中药配方颗粒试点企业在2021年11月1日前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可以在各省级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备案的医疗机构内按规定使用，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管。

　　十一、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中药配方颗粒备案工作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加强和企业沟通交流，指导企业开展备案，提供便民、优质、高效的服

务，并督促企业履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的主体责任和相关义务。

　　特此通知。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2021年10月29日

中 En

请输入关键字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v.t.sina.com.cn/share/share.php?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7%BB%BC%E5%90%88%E5%8F%B8%E5%85%B3%E4%BA%8E%E4%B8%AD%E8%8D%AF%E9%85%8D%E6%96%B9%E9%A2%97%E7%B2%92%E5%A4%87%E6%A1%88%E5%B7%A5%E4%BD%9C%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7%9F%A5&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11029204631158.html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11029204631158.html&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7%BB%BC%E5%90%88%E5%8F%B8%E5%85%B3%E4%BA%8E%E4%B8%AD%E8%8D%AF%E9%85%8D%E6%96%B9%E9%A2%97%E7%B2%92%E5%A4%87%E6%A1%88%E5%B7%A5%E4%BD%9C%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7%9F%A5&api_key=
https://www.nmpa.gov.cn/wbppcss/ewm.html?url=https%3A%2F%2Fwww.nmpa.gov.cn%2Fxxgk%2Ffgwj%2Fgzwj%2Fgzwjyp%2F20211029204631158.html&title=%E5%9B%BD%E5%AE%B6%E8%8D%AF%E7%9B%91%E5%B1%80%E7%BB%BC%E5%90%88%E5%8F%B8%E5%85%B3%E4%BA%8E%E4%B8%AD%E8%8D%AF%E9%85%8D%E6%96%B9%E9%A2%97%E7%B2%92%E5%A4%87%E6%A1%88%E5%B7%A5%E4%BD%9C%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7%9F%A5
https://www.nmpa.gov.cn/index.html
http://english.nmpa.gov.cn/
https://weibo.com/u/1335661387
javascript:void(0)
https://mail.nmpa.gov.cn/
https://zwfw.nmpa.gov.cn/web/user/login
https://www.nmpa.gov.cn/hudong/weixin/index.html
javascript:;


2023/7/31 14:47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备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1029204631158.html 2/2

本站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Copyright © NMPA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标识码bm35000001 备案序号:京ICP备1302780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311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北露园1号 | 邮编：100037 |   联系我们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202008311
http://www.nmpa.gov.cn/hudong/lxwm/index.html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7A8439F78D616CC8E05310291AACA486

